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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陵土告字〔2016〕35号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2015-27号宗地项目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
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属境外自然人、法
人或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
门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
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竞买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
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竞买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
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
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
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具有法人、个人及其他组织，凡有拖欠地
价、严重违反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良记录的，均不予接受竞买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手册。申
请人须于2016年12月31日至2017年01月19日到海南省陵水黎族
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
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
手册。

五、申请人可于2016年12月31日09:00至2017年02月03日
12:00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
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7年02月
03日12:00（北京时间）。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
备申请条件的，将在2017年02月03日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公开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及联合竞

买申请。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

七、挂牌报价的时间：挂牌起始时间：2017年01月28日09:00（北
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7年02月06日15:00（北京时间）；挂牌时
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
确定竞得人。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用地规划条件详见陵水黎族自治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批准文件；2、土地竞得者取得用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
照规划要求使用土地，严格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否则
将由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报请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府批准无偿收
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联 系 人：古小姐 周小姐；联系电话：
（0898）83333322 65303602；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
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
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网址：www.landchina.
com；www.ggzy.hi.gov.cn；www.hnlmmarket.com

开户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开户银行：（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帐号：

266254050805；（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帐
号：46001005736053001573；（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
行；银行帐号：2201026409026429803；（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陵水支行；银行帐号：21-840001040018030；（五）陵水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帐号：1007019400000145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12月31日

宗地号

2015-27号

土地位置

英州镇镇域

用地面积
(平方米)
9353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
容积率

1.0<容积率≤1.2
建筑密度
≤30%

绿化率
≥35%

建筑限高（米）
≤85

出让
年限
70

投资总额
(万元)

≥4331.17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728.2218

起始价
（元/平方米）

2325

规划指标要求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陵土告字〔2016〕36号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2015-42号宗地项目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
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属境外自然人、法
人或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
门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
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竞买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
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竞买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
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
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
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具有法人、个人及其他组织，凡有拖欠地
价、严重违反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良记录的，均不予接受竞买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手册。申请
人须于2016年12月31日至2017年01月19日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
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
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手
册。

五、申请人可于2016年12月31日09:00至2017年02月03日
12:00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
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7年02月
03日12:00（北京时间）。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
备申请条件的，将在2017年02月03日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公开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及联合竞

买申请。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

七、挂牌报价的时间：挂牌起始时间：2017年01月28日09:00（北
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7年02月06日15:00（北京时间）；挂牌时
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
确定竞得人。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用地规划条件详见陵水黎族自治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批准文件；2、土地竞得者取得用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
照规划要求使用土地，严格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否则
将由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报请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府批准无偿收
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联 系 人：古小姐 周小姐；联系电话：
（0898）83333322 65303602；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
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
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网址：www.landchina.
com；www.ggzy.hi.gov.cn；www.hnlmmarket.com

开户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开户银行：（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帐号：

266254050805；（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帐
号：46001005736053001573；（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
行；银行帐号：2201026409026429803；（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陵水支行；银行帐号：21-840001040018030；（五）陵水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帐号：1007019400000145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12月31日

宗地号

2015-42号

土地位置

英州镇镇域

用地面积
(平方米)
48471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
容积率

1.0<容积率≤1.02
建筑密度
≤22%

绿化率
≥35%

建筑限高（米）
≤65

出让
年限
70

投资总额
(万元)

≥19155.3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0322.3842

起始价
（元/平方米）

2670

规划指标要求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陵土告字〔2016〕38号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2016-21号宗地项目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
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属境外自然人、法
人或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
门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
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竞买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
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竞买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
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
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
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具有法人、个人及其他组织，凡有拖欠地
价、严重违反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良记录的，均不予接受竞买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手册。申请
人须于2016年12月31日至2017年01月19日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
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
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手
册。

五、申请人可于2016年12月31日09:00至2017年02月03日
12:00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
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7年02月
03日12:00（北京时间）。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
备申请条件的，将在2017年02月03日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公开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及联合竞

买申请。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

七、挂牌报价的时间：挂牌起始时间：2017年01月28日09:00（北
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7年02月06日15:00（北京时间）；挂牌时
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
确定竞得人。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用地规划条件详见陵水黎族自治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批准文件；2、土地竞得者取得用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
照规划要求使用土地，严格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否则
将由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报请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府批准无偿收
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联 系 人：古小姐 周小姐；联系电话：
（0898）83333322 65303602；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
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
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网址：www.landchina.
com；www.ggzy.hi.gov.cn；www.hnlmmarket.com

开户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开户银行：（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帐号：

266254050805；（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帐
号：46001005736053001573；（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
行；银行帐号：2201026409026429803；（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陵水支行；银行帐号：21-840001040018030；（五）陵水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帐号：1007019400000145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12月31日

宗地号

2016-21号

土地位置

英州镇镇域

用地面积
(平方米)
58823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
容积率

1.0<容积率≤1.02
建筑密度
≤25%

绿化率
≥35%

建筑限高（米）
≤80

出让
年限
70

投资总额
(万元)

≥23396.57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3486.9374

起始价
（元/平方米）

2880

规划指标要求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陵土告字〔2016〕40号

经陵水黎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批准，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2017-01号宗地项目的国有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二、本次挂牌活动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人、法人或其
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属境外自然人、法
人或其他组织（含港、澳、台地区）申请参与竞买的，须提供境外公证部
门的公证书、商务主管部门核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和工商主
管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境外竞买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效身份
证明及其他相关文件，应由所在国公证机关予以证明并经中华人民共
和国驻该国使领事馆认证；香港地区竞买人按照上述规定提交的有关
文件，应按规定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授权的香港律师公证并由中
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审核签章转递并附以附件确认本。澳门、
台湾地区比照香港地区执行；具有法人、个人及其他组织，凡有拖欠地
价、严重违反国有土地使用权不良记录的，均不予接受竞买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
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手册。申请
人须于2016年12月31日至2017年01月19日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
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
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获取挂牌出让手
册。

五、申请人可于2016年12月31日09:00至2017年02月03日
12:00到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
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2017年02月
03日12:00（北京时间）。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
备申请条件的，将在2017年02月03日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公开挂牌出让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及联合竞

买申请。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为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
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

七、挂牌报价的时间：挂牌起始时间：2017年01月28日09:00（北
京时间）；挂牌截止时间：2017年02月06日15:00（北京时间）；挂牌时
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
确定竞得人。

八、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1、用地规划条件详见陵水黎族自治县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批准文件；2、土地竞得者取得用地使用权后，应严格按
照规划要求使用土地，严格履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否则
将由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报请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府批准无偿收
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九、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联 系 人：古小姐 周小姐；联系电话：
（0898）83333322 65303602；联系地址：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椰林镇
建设路208号老法院二楼201室（陵水友好医院旁）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
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网址：www.landchina.
com；www.ggzy.hi.gov.cn；www.hnlmmarket.com

开户单位：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开户银行：（一）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帐号：

266254050805；（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行；银行帐
号：46001005736053001573；（三）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陵水支
行；银行帐号：2201026409026429803；（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陵水支行；银行帐号：21-840001040018030；（五）陵水县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营业部；银行帐号：1007019400000145

陵水黎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12月31日

宗地号

2017-01号

土地位置

提蒙乡

用地面积
(平方米)
1309

土地用途

商服用地
容积率
≤1.6

建筑密度
≤25%

绿化率
≥40%

建筑限高（米）
≤23

出让
年限
40

投资总额
(万元)

≥601.22

竞买保证金
(万元）
159

起始价
（元/平方米）

1545

规划指标要求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国
务院令第654号）等有关规定，各类企
业、个体工商户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当
从2017年1月1日起至6月30日报送
公示2016年度年度报告。现就有关事
项公告如下：

一、应报送公示主体

设立登记的下列类型市场主体，需
要报送公示年度报告（已注销及被吊销
营业执照除外）：

1、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司企业法人、合伙企业、私营企业、个
人独资企业及以上企业分支机构、在中
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
企业以及其他经营单位。

2、个体工商户。
3、农民专业合作社及其分支机构。
2016年12月31日前设立登记的市

场主体，自2017年1月1日起报送并公
示年度报告。

二、年度报告的时间

2017年1月1日0时至6月30日24
时。

三、年度报告报送公示途径

（一）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可登陆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官网（网址：
http：//aic.hainan.gov.cn），通过“网上
年报服务”系统或海南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报送并公示2016年度报告信息。

（二）个体工商户可通过网上年报服
务或海南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报送年
度报告，可选择公示或者不公示年度报
告内容，也可以到登记的工商所由其协
助报送纸质报告。报送纸质年度报告
的，视为不公示其年度报告内容。

四、年度报告主要内容

（一）企业年度报告内容：
1、企业通信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

话、电子邮箱等信息；2、企业开业、歇业、
清算等存续状态信息；3、企业投资设立
企业、购买股权信息；4、企业为有限责任
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其股东或者
发起人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出资时间、
出资方式等信息；5、有限责任公司股东
股权转让等股权变更信息；6、企业网站
以及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网址
等信息；7、企业从业人数、资产总额、负
债总额、对外提供保证担保、所有者权益
合计、营业总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利润
总额、净利润、纳税总额信息。其中第1
项至第6项信息为应当向社会公示，第7
项信息由企业选择是否向社会公示。8、
企业参保险种、参保人数和单位缴费基

数、实际缴费金额、累计欠缴金额社保信
息；9、企业主营业务活动、女性从业人
员、企业控股情况、分支机构隶属母公司
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统计信息。

（二）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内容：
1、行政许可取得和变动信息；2、生产

经营信息；3、开设的网站或者从事网络经
营的网店的名称、网址等信息；4、联系方
式等信息；5、依法要求报送的其他信息。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内容：
1、行政许可取得和变动信息；2、生

产经营信息；3、资产状况信息；4、开设的
网站或者从事网络经营的网店的名称、
网址等信息；5、联系方式信息；6、社保信
息；7、统计信息；8、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要求公示的其他信息。

五、违反信息公示义务的法律后果

（一）对未按照规定报送公示年度报

告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将依法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对未按照规定报送年度
报告的个体工商户将被标记为经营异常
状态。列入或者标记信息将通过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进行公示。

（二）报送年度报告的企业、个体工
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对其报送的年
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及时性负责。工
商部门将依法组织开展对市场主体公示
信息的检查活动。对于公示信息隐瞒真
实情况弄虚作假的，或者通过登记的住
所或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工商部
门将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标记为
经营异常状态。对情节严重的，由有关
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给予行政处罚；造成他人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三）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及农

民专业合作社、标记经营异常状态的个
体工商户信用风险分类等级调整为“失
信”，用红色字体标注并向社会公示。在
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
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予以限制或者禁
入；金融机构不受理其银行开户、贷款、
取现等业务；工商、税务等部门业务办理
等将受到限制。

（四）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超过
3年未依照规定履行公示义务的，将被
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并通过公示系
统向社会公示。严重违法企业名单企业
信用风险降低为“严重失信”，用黑色字
体标注。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企业的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年内不得担任其
他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海南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6年12月29日

专题 主编：郭景水 美编：陈海冰

海南省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关于2016年度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报送

公示年度报告的公告

守住生态红线 呵护蓝色财富

三沙对海产养殖企业严设环保门槛
本报永兴岛12月30日电（记者

刘操）“西沙今年前来产卵的海龟数
量大增，是政府严控环境取得的效
果。”三沙七连屿北岛渔民陈山由衷
地感慨道。3月至今，他每天守在岸
边，欣喜地看着一批批海龟妈妈从海
里游上沙滩筑巢、产卵。

七连屿由一座座小岛沙洲组成，以
海水清澈纯净闻名。今年，随着三沙岛礁
基础设施日趋完善，不少海产养殖企业想
在这里投资生产，但大多被“拦”了下来。

北岛附近有一片潟湖，中间低、
四周高，适合鱼类生长。今年初，一
家海虾养殖企业经过实地考察，决定
来此投资。企业负责人向七连屿管
委会主任王春提出：在西沙养海虾利
润可观，会给渔民带来高收益。但经
过专家论证，王春了解到虾饲料可能
会对潟湖水质带来威胁，于是毫不犹
豫地回绝了。“哪怕对海水质量有丝
毫影响，都坚决不行。”

后来，又有两家深海网箱养殖企

业有意来此投资养鱼。企业承诺，进
驻后可以提供就业机会，帮助岛礁渔
民转产转业。“高密度的水产养殖过
程中，鱼饵、鱼的排泄物会使海水富
营养化，破坏海洋环境。”王春一脸认
真地告诉企业方人员：“渔民的转产
转业不能以破坏环境来完成。”

在三沙市国土环保局负责人史
国宁看来，七连屿管委会对企业严设
环保门槛，得益于三沙设市后出台的
第一份文件。“这份文件在坚持生态

环境优先的原则下，出台12大举措，
力求建设发展与生态保护同步。”

“三沙是一片纯净海洋，不能走以
前‘先开发，出了问题再修复’的老
路。”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研究员黄海认
为，三沙发展特色经济，要根据资源优
势、气候优势、环境容量设计科学的规
划，起步阶段坚决不能冒险，要寻找对
环境有益又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今年9月，在七连屿赵述岛附近，
一大批海参苗被投入到了海水中，三沙

本土企业蓝立方海洋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的科研项目正在这里稳步推进。“这
个项目既能产生经济效益，又能修复海
洋环境。”企业负责人李军表示，项目选
择养殖海参、大珠母贝，不需要喂任何
饲料，还能对海水进行生物过滤。

管理者的综合施策和用心呵护
为的是三沙的海更清澈更美好。据
史国宁介绍，西沙附近海域海水透明
度高于20米，超过巴厘岛、马尔代夫
等世界著名海岛旅游胜地。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卫小林）昨
天，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发布《关于授予第一届
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荣誉称号的通知》。由
海南省工艺美术协会报送的麻双鸣、刘香兰、
王秀丽、张型富、王家锋、吴孔德、王国华7人，
正式成为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

其中，麻双鸣继今年10月被评为国家级
玉石雕艺术大师后再获此殊荣，成为海南省首
位双料“国家级大师”。

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评审工作从2016
年3月份正式启动，全国网上申报916人，经审
核、初评、资格审查，实际参评346人。最终有
280人荣膺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称号。

我省7人获评“中国
工美行业艺术大师”
麻双鸣成双料“国家级大师”


